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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老人保護個案之資源網絡研究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黃志忠助理教授

老人保護個案資源網絡之建構必須

要涵蓋老人保護網絡本身的組織架構，以

及各有關機構的參與、功能與角色，並應

涵蓋政府和民間機構，方能使老人保護工

作真正落實運作，如能將老人保護工作與

相關社政、衛政、警政、司法及民政部門

之資源整合，其效果更易落實。建構老人

保護個案資源網絡亦為明確顯示老人保

護流程，從老人保護接案開始，以致於個

案管理與處理而至結案整個流程，亦為明

確規劃，以發揮老人保護工作的實務效

益，進而建議未來建立福利服務網絡與制

訂相關之政策及制度來達成保護案主之

生命及增進案主之生活的目標。據此，本

研究之具體目的如下： 

一、 分析老人保護個案之受保護原因

與類型，以提出個案資源網絡與老

人受虐問題關連性之立論根據。 
二、 藉由瞭解老人保護服務專業人員

與接受者之實際需求與感受，以作

為保護服務資源網絡建構內容與

範圍之思考方向。 
三、 確立與檢討公私部門之社政、衛

政、警政、司法及民政部門之角色

定位與服務內涵，以增加老人保護

個案資源網絡內服務之周延性與

整合性。 
四、 透過民間團體和老人福利機構

參與的作業模式，建構老人保護

個案資源網絡具體模式，使其與

社區支援結合，使老人保護網絡

更為周密及堅實。 

    而根據研究目的，提出四點研究發

現，分述如下： 

一、 老人保護個案問題類型與資源需

求：個案類型大部分是屬於親子關係

緊張、金錢問題、施虐者失業或有酒

癮賭博問題、暴力行為、子女不願奉

養或照顧問題；而正式資源網絡由警

察單位提供公權力的保護與嚇阻功

能、以長青中心為主的機構提供資訊

與相關保護服務工作；在成為老人保

護個案後，長青中心與民間協辦單位

成為最主要的服務來源與資源網

絡；大部分保護個案的非正式支持網

絡不足、大多數老人在法令保障的不

完整與服務資源的不夠周全的情況

下，對於未來仍是感到茫然的。 

二、 老人保護專業工作人員之看法與建

議：認為老人保護案件發生原因較多

是施虐者本身問題；老人對於以自身

力量來解決暴力問題，採取較悲觀之

看法；認為施虐者一般有認知上的問

題；多數老人以保護自己小孩的心態

來看待這些事件；再加上老人本身不

願有太多變動或遷移，因此多採消極

作法以維持現有生活；在資源網絡建

構上大都希望透過跨領域的科際合

作方式，共同來解決老人保護個案服

務工作複雜的本質。 

三、 老人保護資源網路模式各單位功能

與執行上之問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對於施虐者處遇計劃的相關規範至

今尚未出爐；各地老人保護專責機構

受限於專業人力不足；員警對於家暴

法的相關規定缺乏認知；法官對於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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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暴力事件的本質，缺乏正確的認

知；更重要的是，法院對保護令所核

發的有效期間太短，無法充分保護被

害人，使得受虐者在一段時間後仍得

擔心受怕。 

四、 老人保護資源網路整合模式的困

境：老人受虐個案在進行通報時常會

受到質疑；資訊要能流通；團隊合作

方式要建立：包括法院、醫院、警局、

社福單位需以合作團隊方式運作，團

隊合作需以老人為主體，以機構做配

合，緊密聯繫各機構以避免服務上發

生空隙。 

在建議的部分，本研究的建議可由下

列幾個重點來說明： 

一、制度上的導引與規劃：從研究發現中

顯示，警察單位是個案接觸最多的正

式資源網絡，因此未來鼓勵警察主動

辦理老人保護案件，促使警察有意願

協同社工員進行調查，並使其將保護

工作納入日常勤務中。 

二、加強保護服務網絡各單位的教育訓

練：教育訓練的內容也應力求具體可

行，教育方法上也應力求方便與多元

化。 

三、以案家觀念取代案主焦點之資源網絡

處遇方式：以個案本身需求出發，更

要能以生態系統的觀念以思考家庭成

員之間的不良互動或個人問題所造成

之衝突與情緒處理不當導致之暴力行

為，避免家庭的失功能與施虐行為再

發生的可能性。 

四、加強社會教育與預防觀念之建立：從

基本之社會教育開始導正民眾對於家

庭暴力受害者之認識與對於暴力行為

之預防工作，將是極其重要而刻不容

緩的議題。 

五、訊息溝通管道的建立：資訊要能夠流

通，必須注意到資訊必須單純性、一

致性，流通時各專業間對其認可需要

一致，才不會有阻礙發生。 

六、資源網絡建構之原則：（1）各單位組

織要再分析社區內現有資源運用的情

形；（2）減低合作成本，避免造成服

務整合的漏洞；（3）網絡建構模式：

依各單位之功能與資源量，建構服務

所需的網絡形式與資源內涵；（4）積

極發展溝通工具及建立常態性的互動

關係；（5）信任關係的建立。 

七、規劃納入家庭暴力防治體系之可能

性：建議未來將有關家庭成員間之暴

力行為之服務工作均由家庭暴力防治

中心來統籌處理，分工與協調要以個

案之性質與服務之內容而定。 

九、未來連結資源的主要機制應以公部門

之社政單位為主：確實地將服務資源

與老人保護個案之需要有效結合。 

十、強化老人保護資源網絡：建立一套完

善的支援系統，加強橫向資源連結，

開發新的社會資源和考量現有資源的

實用性。 

 

 


